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共建协议

甲方：

乙方：

丙方：湖州师范大学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）》，加强教育强省建设，发挥教育行政部门、高校和中小学协同育人优势，共建高水平教育实践基地，甲乙丙三方本着“资源共享、协同育人、优势互补、互惠共赢”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
一、合作目标

通过合作建设、合作育人、合作发展，构建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协调，高校和中小学校分工合作、互相配合，联合开展教师教育培养的组织管理体系。

建成集师范生教育实习、教师跟岗研修、教育教学研究、数字化资源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实践基地。形成“教育行政部门—高校—中小学”一体化师范生培养机制，显著提升师范生师德践行、教学、育人、发展四项核心能力。

二、合作期限

本期合作期限为    年，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协议期满前三个月，双方可协商续签；若一方提出终止，须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对方。

三、双方职责

（一）甲方职责

1.将区域内学校纳入日常管理职责，落实管理机构和人员，统筹负责区域内中小学与高校合作的各项工作。建立协调机制，制定合作计划，监督合作进展，并定期评估合作成效。

2.制定政策措施，在经费安排、教师考核等方面给予支持，为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。
（二）乙方职责

1.承担丙方师范生见习、实习任务。选派优秀教师和班主任担任见习、实习师范生的指导教师，组织实习生参与学校教研活动、班级管理活动、家校沟通及社团指导等，确保实习生授课时数人均不少于12课时。

2.接受丙方教师挂职锻炼，并选派优秀教师到丙方参与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学等。

3.参与教师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4.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包括实习学校的安全规章制度、实习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、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理措施等；

5.为实习学生提供安全的工作和学习环境，提供必要的办公和生活条件，确保实习场所的安全设施设备完好有效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；

6.如发生实习学生安全事故，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，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上报，同时配合丙方进行调查和处理。

（三）丙方职责

1.选派专家学者指导和参与乙方的各类科研教学活动，建立与乙方联合开展教学、科研和教师培训等合作机制，共同研究、解决基础教育改革和中小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问题。

2.鼓励并接受乙方教师到丙方参加业务进修、学历学位提升和教育教学科研活动。探索建立“特级教师工作流动站”，充分发挥中小学校特级教师和优秀教师在师范生培养中的作用。

3.建立健全实习学生安全管理制度，明确安全责任，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。

4.负责对实习学生进行入校前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确保学生了解实习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。

5.为实习学生统一购买实习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；如发生实习学生安全事故，应及时配合甲乙方进行调查和处理，并根据事故情况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四、安全责任补充条款   
    甲乙丙三方应明确各自的安全责任范围，乙方主要负责实习学生在实习单位期间的安全管理，丙方负责实习学生入校前的安全教育和保险购买。

甲乙丙三方应建立安全信息沟通机制，及时互通安全信息，共同做好实习学生的安全管理工作。

三方应制定实习学生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明确事故报告、调查和处理等程序。

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丙方（盖章）：湖州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代表（签字）       代表（签字）

 签约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